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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概覽。作為概要，並未載有　閣下
可能認為重要的所有資料。　閣下決定投資 [編纂]前，務請細閱本文件全文。任何投
資均附帶風險。

有關投資 [編纂]的部分特定風險載於「風險因素」。　閣下決定投資 [編纂]前，
務請細閱該節。本節所用各種詞彙於「釋義」及「技術詞彙表」中界定。

概覽

我們是一家面向中國汽車後市場行業參與者的主要智能網聯服務提供商，專注於
向行業價值鏈上的行業參與者(i)銷售車載硬件產品；及(ii)提供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
涵蓋SaaS訂閱服務及SaaS增值服務。根據灼識諮詢報告，按2022年的收益計，我們在
中國汽車後市場行業的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提供商中排名第一，市場份額達5.6%，而
按2022年的收益計，我們在中國汽車後市場行業的智能網聯服務提供商中排名第二，
市場份額達3.8%。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2022年汽車後市場行業高度分散，由眾多子
行業組成。按收益計，汽車後市場行業網聯服務的市場規模佔整個更大的汽車後市場
行業約0.9%。

自2012年於深圳成立並設立總部以來，我們旨在為我們的汽車後市場行業的客戶
賦能，通過我們的銷售車載硬件產品以及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更好地與客戶建立聯
繫，從而實現數字化轉型。憑藉十多年的運營經驗，加上我們的行業洞察力，以及駕
馭技術力量的能力，我們為汽車後市場行業價值鏈的行業參與者（如4S店）開發了一套
行業特定產品及服務，以提高其營銷及運營效率。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按業務線劃分的收益明細：

2021財年 2022財年 2023財年

收益 收益百分比 收益 收益百分比 收益 收益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銷售車載硬件產品
 車載娛樂系統 . . . . . . . . . . . . . 79,667 24.4 96,643 23.4 126,710 22.6
 車載安全系統 . . . . . . . . . . . . . 16,817 5.1 13,433 3.2 24,875 4.4
 智能核心板 . . . . . . . . . . . . . . . 79,463 24.3 62,596 15.1 74,513 13.3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175,947 53.8 172,672 41.7 226,098 40.3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

SaaS訂閱服務 . . . . . . . . . . . . . 141,513 43.3 130,270 31.5 134,525 24.0
SaaS增值服務 . . . . . . . . . . . . . 9,314 2.9 110,918 26.8 199,946 35.7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827 46.2 241,188 58.3 334,471 59.7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6,774 100.0 413,860 100.0 560,5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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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按業務線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

2021財年 2022財年 2023財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銷售車載硬件產品
車載娛樂系統 . . . . . . . . . . . . . . . 9,676 12.1 22,112 22.9 24,338 19.2

車載安全系統 . . . . . . . . . . . . . . . 4,694 27.9 4,197 31.2 5,407 21.7

智能核心板 . . . . . . . . . . . . . . . . . 12,158 15.3 7,701 12.3 10,645 14.3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528 15.1 34,010 19.7 40,390 17.9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
SaaS訂閱服務 . . . . . . . . . . . . . . . 61,475 43.4 52,025 39.9 51,594 38.4

SaaS增值服務 . . . . . . . . . . . . . . . 6,678 71.7 87,154 78.6 159,794 79.9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153 45.2 139,179 57.7 211,388 63.2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681 29.0 173,189 41.8 251,778 44.9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SaaS增值服務的收益及毛利貢獻不斷增加。由於我們
產品組合變動，我們的銷售車載硬件產品業務的收益貢獻比例由2021財年至2023財年
有所下降。此下降主要歸因於(i) COVID-19對中國及我們4S店客戶的運營帶來負面影
響；(ii)中國境內實施的出行限制導致對我們車載硬件產品的需求減少；及(iii)產品組
合因較低成本及較低價格車載硬件產品（如智能核心板等）的銷售增加而發生變化。
儘管如此，2022財年至2023財年，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銷售由約人民幣172.7百萬元大
幅增加至人民幣226.1百萬元，乃由於（其中包括）(i)放寬COVID-19出行限制令市場反
彈及(ii)中國於2023財年推出的利好政策（包括刺激汽車消費的補貼及激勵措施）所推
動。儘管我們於2022財年至2023財年實現車載硬件產品銷售大幅增長，但2022財年及
2023財年車載硬件產品銷售的收益貢獻略微下降，由2022財年的41.7%下降至2023財
年的40.3%，主要是由於2023財年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收益增長更快所致。

自2021財年起，由於我們策略性地將重點放在拓展我們業務線中可取得最高毛利
的SaaS增值服務上。在整個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專注於增加服務及營銷力度。於往績
記錄期間，隨著客戶群拓展，SaaS增值服務的收益呈現顯著增長趨勢，分別為人民幣
9.3百萬元、人民幣110.9百萬元及人民幣199.9百萬元，主要由於(i)汽車裝飾產品及服
務的收益貢獻由2022財年的人民幣101.8百萬元增加至2023財年的人民幣176.8百萬元；
及(ii)我們的活躍4S店客戶數量由2022年12月31日的667家增加至2023年12月31日的
1,42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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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財年至2023財年，我們的銷售車載硬件產品由約人民幣172.7百萬元大幅增
加至人民幣226.1百萬元，乃由於（其中包括）(i)放寬COVID-19出行限制令市場反彈；
及(ii)中國於2023財年推出的利好政策（包括刺激汽車消費的補貼及激勵措施）所推
動。收益大幅增長亦受惠於我們擴大線上線下一體化營銷服務，通過實施團購策略令
車載信息系統及車載安全系統收益貢獻增加。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來自SaaS訂閱服務的收益分別約為人民幣141.5百萬元、
人民幣130.3百萬元及人民幣134.5百萬元，約佔我們總收益的43.3%、31.5%及24.0%。
2021財年至2022財年，來自SaaS訂閱服務的收益由人民幣141.5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
130.3百萬元。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2022財年再度爆發COVID-19造成負面影響，特別
是，中國境內實施出行限制及多個城市全城封城導致我們的4S店客戶對我們的SaaS營
銷及管理服務的需求減少，使嘀加SaaS每名活躍4S店客戶的平均收益持續減少。2022

財年至2023財年，來自SaaS訂閱服務的收益由人民幣130.3百萬元進一步增加至人民幣
134.5百萬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毛利分別為人民幣94.7百萬元、人民幣173.2百萬元及人
民幣251.8百萬元。我們的毛利由2021財年的人民幣94.7百萬元增至2022財年的人民幣
173.2百萬元，增幅約人民幣78.5百萬元或82.9%。於2021財年，相比往績記錄期間其
他年份，我們錄得相對較低的整體毛利及毛利率。於2021財年，我們的毛利及毛利率
受到：(i)產品組合，因我們銷售更多較低成本及較低價格車載硬件產品（如智能核心
板），導致毛利率於2021財年減少，及(ii)車載硬件製造相關成本（例如硬件成本導致車
載娛樂系統及智能核心板的溢利率下降）的負面影響，部分被(iii)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
的收益貢獻（與我們的銷售車載硬件產品相比，其毛利率較高，原因是我們的SaaS營
銷及管理服務不需要高級硬件製造或高昂安裝成本）抵銷。因此，相比往績記錄期間
的其他年份，我們於2021財年銷售車載硬件產品的毛利率相對較低，為15.1%。我們的
毛利由2022財年的人民幣173.2百萬元逐漸增加至2023財年的人民幣251.8百萬元，這主
要歸因於我們的SaaS增值服務及銷售車載硬件產品的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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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經營數據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的主要經營指標：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
 活躍4S店客戶數(1) 1,898 2,880 3,623

 －嘀加SaaS活躍4S店客戶數 1,856 2,409 2,612

 －SaaS增值服務活躍4S店客戶數 112 667 1,429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4S店客戶收益
 （人民幣千元） 123,713 219,383 313,854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4S店客戶毛利
 （人民幣千元） 56,489 129,421 202,096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每名4S店客戶
 平均收益(2)（人民幣千元） 65 76 87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每名4S店客戶
 毛利(3)（人民幣千元） 30 45 56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4S店
 客戶毛利率(4) 45.7% 59.0% 64.4%

附註： 

(1)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活躍4S店客戶數指我們於相關年度提供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的4S店客
戶數目。

(2)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每名4S店客戶平均收益乃根據相關年度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4S店客戶
收益總額除以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活躍4S店客戶數計算。

(3)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每名4S店客戶毛利乃根據相關年度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4S店客戶毛利
總額除以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活躍4S店客戶數計算。

(4)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4S店客戶毛利率乃根據年內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4S店客戶毛利總額除
以年內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4S店客戶收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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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模式

我們致力為中國汽車後市場行業的客戶提供智能網聯服務。我們提供(i)車載硬件
產品；及(ii)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涵蓋SaaS訂閱服務及SaaS增值服務）。

• 銷售車載硬件產品：我們為4S店及渠道合作夥伴提供車載硬件產品，有
關產品為無線連接到後台基礎平台設施（其利用我們開發的接入平台，接
收、儲存及處理車載硬件產生的數據）的車載硬件，並為車載設備OBM客
戶提供智能核心板。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支持導航輔助、碰撞檢測及在線
娛樂等網聯和功能，藉此對我們的4S店客戶賦能，加強與其車用戶客戶的
聯繫，並提供基於硬件、軟件及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我們的關鍵產品包
括車載娛樂系統、車載安全系統及智能核心板。我們的銷售車載硬件產品
業務為我們的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累積4S店客戶，並提供了接觸車用戶的
一種方法。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主要安裝於ICEV，儘管中國ICEV銷量呈
下降趨勢，惟我們預期產生自銷售ICEV車載硬件產品的收益將繼續保持可觀。根據灼
識諮詢的資料，2022年ICEV佔乘用車保有量的95%以上，預計到2027年此比例將達到
80%。因此，乘用車預計將繼續佔汽車後市場的一大部分。我們於2022年推出線上線
下整合營銷服務業務，主要針對在用車，通過（包括但不限於）團購、產品推薦、直播
及線下體驗營銷等促銷方式，而這些措拖持續支持我們現有汽車車載硬件的銷售。我
們認為，未來對本集團車載硬件的需求及市場份額將繼續增長，原因如下：(i)本集團
的業務已擴展至汽車後市場的4S店售後市場以升級現有汽車的車載設備，預計未來乘
用車總保有量仍將保持可觀，因為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銷售現有汽車車載硬件產品
的收益（即推出團購活動後新客戶貢獻的收益）分別為零、人民幣14.0百萬元及人民幣
9.3百萬元，2022財年與2023財年相比，按年同比呈現穩定趨勢；(ii)我們一直不斷開發
客戶群以增加我們的市場份額。根據灼識諮詢報告，以2022年中國汽車後市場行業車
載硬件產品銷售收益計，我們排名第三，市場份額為2.6%。我們相信我們的市場份額
存在上升的潛力，並將繼續增加車載硬件產品的銷售渠道，以提升我們產品的市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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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iii)汽車後市場行業的整體市場規模將穩定上升。根據灼識諮詢報告，汽車後市
場行業車載硬件產品銷售總收益預計將由2022年的人民幣66億元增加至2027年的人民
幣74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5%。就產品類別而言，車載娛樂系統及智能核心板等類
別的市場規模仍在增長。我們將繼續關注市場不同硬件類別的機會，繼續推出符合市
場需求的車載硬件產品，務求增加我們在車載硬件領域的市場份額。

我們向4S店客戶銷售的車載硬件主要是汽車配件，乃為車輛提供增強功能的升級
或添置，應視為新車中標準工廠配備的硬件的添置或改裝（例如，更先進的電子設備
及功能）。4S店一般有自己的部門專門負責汽車配件採購及改裝管理，因為這些配件的
銷售乃其收益來源之一。商務部令2017年第1號《汽車銷售管理辦法》（「汽車銷售管理
辦法」）第14條規定，任何供應商（即汽車製造商）不得限定汽車配件、用品、金融、
保險、救援等產品的提供商，但家用汽車產品「三包」服務、召回等由供應商承擔費用
時使用的配件和服務除外，且汽車經銷商自行競標產品亦為行業慣例，原因如下：(i)

汽車經銷商集中採購可確保較低的採購價格；(ii)產品的安裝、訓練及售後服務更有保
障；(iii)汽車經銷商能更好地處理產品的保理及售後問題；及(iv)中國的汽車經銷商集
團通常可能經營多個品牌，而非僅限於銷售單一品牌。

儘管如此，我們的車載硬件業務銷售可能面臨與OEM製造商及其他汽車零件製
造商的競爭。然而，汽車後市場行業中可用的汽車硬件種類繁多，與汽車後市場的其
他參與者相比，本公司擁有多項優勢及獨特之處，使我們能夠在此市場上保持競爭
力：(i)我們主要提供與中國汽車後市場網聯服務趨勢相一致的定製數字化硬件產品，
而非提供輪胎及剎車片等傳統汽車零部件，因此我們的硬件產品未來將有更多增長機
會；(ii)我們主要專注於汽車後市場客戶（4S店），並在行業內積累了大量客戶群，而其
他汽車零部件提供商的業務相當大的部分涉及向OEM提供通用產品，因此彼等與汽車
後市場客戶（特別是4S店）的關係較弱；及(iii)我們在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等特殊垂直
領域擁有差異化的競爭優勢，此可改善我們的服務及產品的多樣性，從而獲得協同效
應，提升我們硬件產品的銷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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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往績記錄期間按車載硬件產品類別劃分的平均售價及銷量明細：

2021財年 2022財年 2023財年

平均售價 銷量 平均售價 銷量 平均售價 銷量

人民幣元 千套 人民幣元 千套 人民幣元 千套

車載娛樂系統 885 90 863 112 763 166

車載安全系統 227 74 224 60 383 65

智能核心板 144 551 142 440 130 574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的平均售價有所下降，這主要是由於特
定年度銷售的產品組合所致，因為產品具有複雜的功能（例如娛樂系統）或新推出的具
有更先進功能的產品通常會以較高的價格出售，而更多功能較少的產品（例如車載安
全產品）會以較低的價格出售。2021財年至2022財年車載安全系統產品的平均售價下
降，主要由於我們的一款車載安全系統產品的型號轉型為通用型號，而且單價較低。
此外，由2021財年至2022財年，我們的車載娛樂系統產品及安全系統產品的銷量呈下
降趨勢，主要是由於我們的客戶對這些產品的需求下降，而我們的董事了解到此乃由
於汽車後市場服務需求下降，因為這些服務一般與車輛使用相關，且2021財年的經濟
不確定性對車輛新硬件（如車載娛樂及安全系統）的需求以及整體上汽車後市場所需
的服務產生了負面影響。為促進銷售，除其他措施以外，我們在SaaS增值服務下推出
了團購活動服務，從而使我們的車載娛樂系統銷量於2022財年及2023財年實現反彈。
2023財年，由於一款單價較高且我們主要通過團購活動銷售的車載安全產品的銷量增
加，我們的車載安全系統的平均售價亦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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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與第三方OEM供應商訂立多項外包安排，以根據OEM安
排生產車載硬件產品的若干組件直至製成車載硬件產品。我們的OEM供應商根據我們
制定的規格及標準生產我們的產品。通過外包生產及╱或組裝車載硬件產品的若干組
件和車載硬件產品，我們認為，我們能夠免於直接面對運營自有生產設施相關的風險
和開支。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業務－供應鏈管理－我們的供應商－外包生產安排」。

•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我們提供SaaS訂閱服務，包括針對4S店客戶及渠
道合作夥伴提供的嘀加SaaS，以及針對汽車融資租賃公司提供的虎哥e盾
SaaS。我們的嘀加SaaS通過客戶直接接觸、自動數據標籤和用戶管理以及
精準營銷等功能，使我們的4S店客戶更好地管理車用戶客戶。嘀加SaaS的
該等功能為我們的4S店客戶賦能，讓其簡化和自動化工作流程，並幫助其
實現客戶獲取並提高其銷售績效。我們於嘀加SaaS下的SaaS訂閱服務提供
工具，便於深入了解車用戶的需求、接觸車用戶及提高營銷能力。通過我
們的嘀加SaaS，我們能面向車用戶（即我們4S店客戶的客戶）並向彼等提供
我們的SaaS增值服務，主要包括汽車裝飾產品及服務，及使我們向我們的
4S店客戶提供線上線下一體化營銷服務。此外，我們的虎哥e盾SaaS使我們
的汽車融資租賃公司客戶能夠在提供融資後監控融資車輛及車輛管理過程
中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從而幫助其降低壞賬率，提高車輛召回率，減少
經濟損失。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嘀加SaaS及虎哥e盾SaaS按實際註冊及
已激活車用戶的數目收費。

我們一般聘請服務提供商提供倉儲管理服務，包括管理日常採購訂單、接收及交
付產品、管理庫存等。彼等亦可為我們提供特定區域4S店客戶的安裝服務。服務提供
商應嚴格遵守我們規定的相關業務流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業務－供應鏈管理－我
們的供應商－外包倉庫管理及安裝服務安排」。

銷售車載硬件產品業務收益於硬件的控制權已經轉移時（即產品獲客戶接納時）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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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項下SaaS訂閱服務的收益隨著時間推移而確認。預收訂戶收
益於合約訂立時入賬列作合約負債，並於訂閱期內攤銷。就所售車載硬件本身具有效
用的合約而言，我們視車載硬件及SaaS訂閱服務為兩項獨立的履約責任，因為彼等之
間有所不同。具體而言，客戶可自行銷售車載硬件並從中獲益，亦可從獨立的SaaS訂
閱中獲益。在此類安排中，交易價格根據其相對獨立售價分配至兩項履約責任。於所
售車載硬件適用於訂閱的SaaS服務且無法單獨使用及出售的合約中，我們將硬件及訂
閱的SaaS定為一項履約責任，因為兩者高度相互依存及相互關聯。相關收益於SaaS訂
閱期按比例確認。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項下SaaS增值服務的收益在服務交付期內（通常為一天內）
確認。

我們對我們的業務模式感到自豪，其包含汽車聯網產品及服務的硬件和軟件元
素，透過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為汽車買家帶來增值，同時創造渠道，使我們的4S店以
及汽車融資及租賃客戶可以觸達及╱或管理其車用戶客戶，並對其進行數字營銷。應
用我們的汽車聯網產品及服務，尤其是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亦能加強4S店與車用戶客
戶之間的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有關維修及保養事宜的互動及提供協助（如有需要）。嘀
加SaaS下的智能線索服務需要與我們的車載安全硬件互相配合使用，以實現其位置檢
索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們的嘀加SaaS服務與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即用作位
置檢索功能的車載安全硬件）交互的情況有限，故我們來自嘀加SaaS服務的收益並不
嚴重依賴車載硬件產品的銷量。於往績記錄期間的各年度，我們的智能線索服務產生
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105.7百萬元、人民幣88.0百萬元及人民幣73.6百萬元。應用車載
硬件產品銷售，包括網聯的車載硬件亦為SaaS及SaaS增值服務交付方面賦能，能夠更
好地滿足車用戶車輛全生命週期服務需求及4S店客戶的營銷需求，從而加強4S店客戶
與車用戶的聯繫。車用戶亦受益於我們的SaaS增值服務，包括提高汽車使用體驗，如
定製汽車裝飾產品及服務，以提高所購車輛的享受價值。憑藉我們的SaaS增值服務，
我們亦幫助4S店客戶提供滿足車用戶車輛全生命週期需求的服務，包括提高汽車使用
體驗，如汽車裝飾，這會提高擁有車輛的享受價值。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來自跨分
部客戶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209.5百萬元、人民幣228.3百萬元及人民幣281.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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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業務模式概覽。

SAAS+車載硬件產品 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

汽車融資租賃公司

4S店╱渠道合作夥伴

車載設備OBM

4S店╱渠道合作夥伴 4S店

車用戶

銷售車載硬件產品收益 SaaS增值服務收益SaaS訂閱服務收益

優勢

我們相信以下競爭優勢使我們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鑄就我們的成功，各項優
勢於「業務－我們的優勢」詳述

• 中國汽車後市場參與者的主要智能網聯服務提供商

• 行業特定多元化的產品及服務

• 支持我們增長的研發能力與行業洞察力

• 多元化的客戶群且與客戶關係穩健

• 經驗豐富的資深管理團隊

我們的戰略

我們計劃採取以下戰略，各項戰略於「業務－我們的戰略」詳述：

• 繼續提升我們的研發能力以加強競爭力。

• 為我們的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開發創新功能。

• 持續增強算法建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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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闊我們的客戶基礎及拓展我們產品及服務的服務範圍。

• 擴大豐富SaaS增值產品和服務種類，滿足車用戶車輛全生命週期服務需求。

• 在行業上下游探尋戰略投資及合作機會。

• 吸引、培養及留住人才。

風險因素

投資[編纂]涉及若干風險，其中相對重大的風險如下：

• 我們的成功取決於中國汽車後市場在產品及服務方面的規模。

• 我們服務的需求主要取決於我們對汽車後市場行業快速變化的技術及市場
趨勢進行創新、及時有效地適應和回應的能力。倘我們未能繼續創新及跟
上技術發展的步伐或發展中的市場趨勢，我們的業務可能會受到重大不利
影響。

• 我們在經營所在市場面臨激烈競爭。倘我們未能有效競爭，我們可能會失
去市場份額，而我們的業務、前景及經營業績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 無法保障客戶及用戶的敏感個人信息免受安全漏洞的影響可能會損害我們
的聲譽及品牌，並嚴重損害我們的業務及經營業績。

• 我們存儲屬於我們的客戶及SaaS系統車用戶的個人信息，並聘請雲服務提
供商存儲有關信息。倘我們的安全受到損害，或該等資料在未經授權的情
況下被訪問，我們的聲譽可能受損，並可能會承擔潛在責任及重大業務損
失。

我們的客戶及供應商

主要客戶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銷售車載硬件產品以及提供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的客戶主
要包括4S店、渠道合作夥伴、汽車融資租賃公司及車載設備OBM。於往績記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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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各年度的五大客戶分別佔我們總收益的約52.7%、38.6%及33.3%。於同期，最大
客戶分別佔我們總收益的約31.6%、21.8%及19.0%。

主要供應商

我們的供應商主要包括OEM供應商、移動通信運營商、雲服務提供商、倉庫管
理及安裝服務提供商。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各年度的五大供應商分別佔我們總採購
金額的約64.2%、55.4%及54.9%。於同期，我們的最大供應商分別佔我們總採購金額
的約29.4%、21.1%及16.7%。

定價政策

我們根據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內容以及客戶類型、產品成本、市場價格水平等多
項因素，在保證合理溢利水平的基礎上制定我們產品或服務的銷售價格。

對於銷售車載硬件產品業務，我們主要基於我們的成本及市場價格，同時考慮產
品規格╱包裝、營銷成本及訂單數量等因素確定銷售價格。

對於SaaS訂閱服務，我們根據使用特定類型服務的實際車用戶數目，向4S店客戶
及渠道合作夥伴收取嘀加SaaS的智能線索服務及╱或會員權益服務費用。我們按虎哥
e盾SaaS的註冊車用戶數目向汽車融資租賃公司客戶收取虎哥e盾SaaS的訂閱費。訂閱
期通常為一年或三年，可選擇續期。訂閱費用主要取決於客戶訂閱的功能模塊類型、
用戶人數，並考慮市場價格及我們合理的溢利水平等因素。

對於SaaS增值服務，我們透過向車用戶提供汽車裝飾產品及服務收取產品及服務
費。我們亦就幫助客戶實現新業務交易而收取營銷服務費。我們的定價策略考慮運營
成本（即線上線下的營銷運營人員成本）、車型及品牌（按國產、合資及豪華車型及品
牌分類）、城市屬性（按一線、二線及三線城市分類）及客戶的毛利水平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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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我們在汽車後市場行業面對的競爭，主要來自汽車後市場行業的其他智能網聯服
務提供商。此外，尚未就網聯產品及服務於汽車後市場行業提供產品及服務的硬件及
軟件公司可能擴展業務，以技術提供自有車載硬件產品及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該等
潛在競爭對手可能包括車載硬件產品製造商及軟件服務提供商。我們認為，我們的競
爭優勢在於我們在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領域的領先地位、在汽車後市場行業車載業務
及提供車載硬件產品的長久經驗、我們久經考驗的研發能力以及我們多年來積累的客
戶資源。我們相信，基於上述因素，我們具備良好條件有效迎戰競爭。有關我們行業
競爭格局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文件「行業概覽」一節。

合約安排

背景

我們從事銷售車載硬件產品及提供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業務，涵蓋SaaS訂閱服務
及SaaS增值服務。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a)我們的SCRM系統（我們SaaS營銷及管理
服務的組成部分）要求我們具備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及(b)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
及使用定位用戶數據的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中的SaaS訂閱服務要求我們具備與互聯網
地圖服務相關的許可證。為遵守適用法律法規並符合在中國從事增值電信業務及與互
聯網地圖服務有關業務（「相關業務」）的公司的慣例，我們通過廣聯數科、廣聯賽訊及
登記股東於2023年3月24日訂立的一系列協議建立合約安排。因此，我們通過併表聯屬
實體經營相關業務。我們並無在併表聯屬實體廣聯賽訊直接擁有任何股權，且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廣聯賽訊亦持有瀚華興科技（亦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的50%股權。有關
廣聯賽訊及瀚華興科技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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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併表聯屬實體及其股東訂立一系列合約安排。合約安排相關現有協議包
括：(i)獨家業務合作協議；(ii)獨家購買權協議；(iii)股權質押協議；(iv)股東表決權委
託協議；及(v)配偶承諾。根據合約安排，併表聯屬實體的所有重大商業決策將由本集
團通過廣聯數科進行指導及監督，併表聯屬實體業務產生的所有風險亦由本集團實際
承擔，因有關併表聯屬實體被視為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董事認為，廣聯數科
通過合約安排享有併表聯屬實體所經營業務產生的所有經濟利益整體屬公平合理。

以下簡圖說明在合約安排下自併表聯屬實體流向本集團的經濟利益：

(1) 不可撤銷委任為行使廣聯賽訊所有股東權利的實際代理人（附註1）

(2) 獨家購買廣聯賽訊全部或部分股權及╱或資產的選擇權（附註2）

(3) 廣聯賽訊全部股權的優先擔保權益（附註3）

本公司

廣聯數科

（附註1）

技術服務 

100%

服務費
（附註4）

登記股東
（附註5）

廣聯賽訊

（附註3）
（附註2）

「→」 表示對股權的直接合法及實益所有權

「-->」 表示合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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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詳情請參閱「合約安排的重要條款概要－股東表決權委託協議」。

(2) 詳情請參閱「合約安排的重要條款概要－獨家購買權協議」。

(3) 詳情請參閱「合約安排的重要條款概要－股權質押協議」。

(4) 詳情請參閱「合約安排的重要條款概要─獨家業務合作協議」。

(5)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登記股東為正和富通、新疆融盈、上海相濡及趙先生，其分別持有廣聯賽
訊的41.47%、39.68%、16.34%及2.51%權益。

《外商投資法》及《實施條例》的背景

2019年3月1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國務
院於2019年12月26日頒佈《實施條例》進一步闡明及闡述《外商投資法》的相關條文。
《外商投資法》及《實施條例》均於2020年1月1日生效，並已取代中國有關外商投資的
三項主要過往法律，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及《外資企業
法》連同其各自的實施條例。《外商投資法》規定多種形式的外商投資，但並未明確規
定透過合約安排作出的外商投資會否被視為外商投資的一種形式。據我們的中國法律
顧問所告知，《外商投資法》（如截至本文件日期所詮釋和實施）對我們的合約安排（包
括其合法性及有效性）並無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然而，中國法律顧問亦表示，由於中國法律、規則及法規的詮釋及應用可能發生
變化，故無法保證相關中國政府最終會採取與上述中國法律顧問意見一致的觀點。

《外商投資法》對合約安排的影響及潛在後果

多家中國公司已採納通過合約安排進行的業務，而該等業務已獲本公司以合約安
排形式採納，以由廣聯數科控制我們的併表聯屬實體（我們透過該等企業在中國經營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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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外商投資法》及《實施條例》未明確規定通過合約安排作出的投資是否應被
視為一種外商投資方式，但其規定外商投資應包括「外國投資者根據法律、行政法規
或國務院規定的任何其他方式在中國境內投資」。未來法律、行政法規或國務院規定可
能會將合約安排視為一種外商投資形式，屆時將無法確定有關合約安排是否將被視為
違反外商投資准入規定以及將如何處理上述合約安排。因此，概不保證有關合約安排
及併表聯屬實體的業務未來不會因中國法律法規的發展及變化而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的公司架構及合約安排有關的風險－新採納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詮釋及實施，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我們現時
的公司架構、企業管治及業務運營的存續性均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歷史財務資料概要

下表呈列我們於所示期間或截至所示期間的歷史財務資料概要。本概要摘錄自附
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中的歷史財務資料。下文所載歷史財務數據概要應與附錄一所載
會計師報告中的歷史財務資料，連同隨附附註及「財務資料」所載資料一併閱讀，以確
保其完整性。歷史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

2021財年 2022財年 2023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6,774 413,860 560,569

銷售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2,093) (240,671) (30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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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財年 2022財年 2023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毛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681 173,189 251,778
其他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00 9,675 9,737

其他收入及虧損 . . . . . . . . . . . . . . . . . . . . 260 8,164 9,714
預 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 
模式項下的已確認 
減值虧損，扣除撥備 . . . . . . . . . . . . . . (74) (521) (1,554)

分銷及銷售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31,807) (91,280) (159,126)
行政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348) (18,367) (21,203)
研發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803) (16,999) (18,074)
分 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 . . . . . . . . . . . . . . . (57) – 174
[編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編纂] [編纂]
融資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30) (1,637) (2,283)

除稅前溢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364 53,023 58,968
所得稅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91) (5,606) (7,426)

年度溢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73 47,417 51,542

以下各方應佔年度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831 44,145 51,129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42 3,272 413

35,073 47,417 51,542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為補充我們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綜合財務報表，我們亦將經調整溢利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及經調整純利率（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作為非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呈列，此等計量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或按照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呈列。我們認為，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與相應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財務計量一併呈列為潛在投資者及管理層提供有用資料，以了解及評估我們各期間的
經營表現。我們認為，該等計量按協助管理層相同的方式協助投資者及其他人士了解
及評估我們的綜合經營業績。

我們將[編纂]加回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年度溢利，以界定年度經調整溢
利（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編纂]主要為與[編纂]有關的開支，並主要因[編纂]目
的而產生而加回。我們將年度經調整純利除以年度收益再將結果乘以100%，以呈列經
調整純利率（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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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下列年度的經調整溢利（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及經調整純利率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2021財年 2022財年 2023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溢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73 47,417 51,542
就[編纂]作出調整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編纂] [編纂]

年 度經調整溢利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 . . . . . . . 36,631 56,618 61,737

年 度經調整純利率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 . . . . . . . 11.2% 13.7% 11.0%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年度溢利分別為人民幣35.1百萬元、人民幣47.4百萬元
及人民幣51.5百萬元。於2021財年至2022財年，我們的溢利由人民幣35.1百萬元增加
至人民幣47.4百萬元，主要歸因於收益增加，部分被分銷及銷售開支及[編纂]增加所抵
銷。我們的期間溢利由2022財年的人民幣47.4百萬元增加至2023財年的人民幣51.5百萬
元，增幅約人民幣4.1百萬元或8.7%，主要歸因於收益增加，部分被分銷及銷售開支、
行政開支及[編纂]增加所抵銷。

綜合財務狀況表節選項目

下表載列截至所示日期我們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的節選資料，該等資料摘錄自附錄
一所載本集團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於12月31日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252 79,687 64,085
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2,265 482,290 501,766
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6,059 225,346 175,531
流動資產淨值 . . . . . . . . . . . . . . . . . . . 116,206 256,944 326,235
非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35,543 25,219 25,006
淨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6,915 311,412 365,314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3,745 4,68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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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我們的資產淨值分別為人民幣276.9百萬
元、人民幣311.4百萬元及人民幣365.3百萬元。於2021年及2022年12月31日，我們的
資產淨值由人民幣276.9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311.4百萬元，主要受惠於年內溢利及一
家附屬公司的非控股權益注資，惟部分被收購一家附屬公司的非控股權益所抵銷。於
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我們的資產淨值由人民幣311.4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365.3

百萬元，主要受惠於年內溢利及根據集團重組發行本公司股份，惟部分被削減資本所
抵銷。

於2021年、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分別為人民幣116.2

百萬元、人民幣256.9百萬元及人民幣326.2百萬元。於2021年及2022年12月31日，我
們的流動資產淨值由人民幣116.2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256.9百萬元，主要因為貿易及其
他應收款項、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均有所增加，惟部
分被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所抵銷。於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我們的流動資產
淨值由人民幣256.9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326.2百萬元，主要因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綜合現金流量表節選項目

2021財年 2022財年 2023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 . . . . . . . . . . . . 57,591 30,279 26,118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 . . . . . (36,729) 80,994 (11,802)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 . . . . . 6,276 (18,196) 4,6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增加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138 93,077 18,997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 . . . . . . . . . . . 18,026 45,164 138,241

匯率變動的影響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 . . . . . . . . . . 45,164 138,241 157,223

有關我們現金流量分析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現金流量」一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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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於所示年度╱日期的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盈利比率
毛利率(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0% 41.8% 44.9%

純利率(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 11.5% 9.2%

股本回報率(3)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 16.1% 15.2%

總資產收益率(4). . . . . . . . . . . . . . . . . . . . . 6.8% 8.8% 9.1%

於12月31日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流動性比率
流動比率(5) . . . . . . . . . . . . . . . . . . . . . 1.6倍 2.1倍 2.9倍
速動比率(6) . . . . . . . . . . . . . . . . . . . . . 1.5倍 2.1倍 2.8倍

附註：

(1) 毛利率乃按毛利除以有關年度收益計算。

(2) 純利率乃按純利除以有關年度收益計算。

(3) 股本回報率乃按有關年度的年化純利除以年初及年末總權益結餘算術平均數再乘以100%計
算。

(4) 總資產收益率乃按有關年度的年化純利除以年初及年末總資產結餘算術平均數再乘以100%

計算。

(5) 流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6) 速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總值減存貨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編纂]

假設[編纂]為每股股份[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每股股份[編纂]港元至[編
纂]港元的中位數），且[編纂]未獲行使，經扣除[編纂]費用及我們就[編纂]應付的估計
開支後，我們估計將自[編纂]收取約[編纂]百萬港元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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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擬將[編纂][編纂]用作下列用途：

• 約[編纂]%或[編纂]百萬港元將用作增強我們的研發能力；

• 約[編纂]%或[編纂]百萬港元將用作將我們的服務範圍擴大至汽車行業產業
鏈上的其他參與者；

• 約[編纂]%或[編纂]百萬港元將用作尋求潛在戰略投資及合作機會；

• 約[編纂]%或[編纂]百萬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編纂]投資

自2016年4月起，本公司通過認購本公司增加的註冊資本及轉讓本公司股權的方
式，獲得[編纂]投資者的多輪投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編纂]投資者包括
高先生、興民智通、領譽投資、懷昕投資、暉珩投資、利通及高發投資。有關我們[編

纂]投資的詳情，請參閱「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編纂]投資的主要條款」。

我們的控股股東集團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朱雷先生及朱暉先生有權行使本公司約51.33%已發行股
本總額所附帶的投票權，其中(i)朱雷先生及朱暉先生各自分別於我們的約10.89%及
26.13%已發行股本總額中擁有權益，且彼等根據一致行動確認書合計於我們約37.02%

已發行股本總額中擁有權益及(ii)彼等獲（其中包括）J-Visionary、ZZ-Intelligent及
Rongying BVI委託，根據表決權委託協議行使約14.31%附帶的投票權，以進一步提高
本公司股東大會的決策效率，並確保本集團戰略於股東層面有效實施。

緊隨[編纂]完成後及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朱雷先生及朱暉先生將通過
J-Visionary、ZZ-Intelligent及Rongying BVI委託，直接及間接有權行使本公司約[編

纂]%的投票權。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與控股股東集團的關係－我們的控股股東
集團－一致行動確認書」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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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我們已經與於[編纂]後將成為我們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
各方訂立若干協議，而有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項下的持續關連交
易。由於中國的外商投資禁止及限制及許可證規定，我們透過在中國的併表聯屬實體
廣聯賽訊開展相當部分業務。我們並無在廣聯賽訊直接擁有任何股權。為使本集團獲
得對廣聯賽訊的控制權，我們訂立了一系列協議，僅用於使本集團獲得對廣聯賽訊的
控制權，並在（其中包括）中國法律法規允許的時間及範圍內授予本集團收購廣聯賽訊
股權的權利。根據合約安排，我們通過廣聯賽訊在中國經營若干須遵守外商投資限制
或禁止及許可證規定的業務，並從廣聯賽訊取得經濟利益。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且
聯交所已批准]我們就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
規定。請參閱「關連交易」。

股息

於2021財年已向非控股股東宣派股息人民幣2.7百萬元，並已於2022財年派付。
除上述者外，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概無無宣派股息。

我們並無任何固定股息政策或預定派息率。股息的宣派由董事會酌情決定。本公
司宣派任何末期股息亦須於股東大會獲股東批准。董事於考慮我們的營運及盈利、資
本需求及盈餘、整體財務狀況、合約限制、資本開支及未來發展需求、股東利益以及
其於當時可能視為相關的其他因素後，可於日後建議派付股息。任何股息的宣派及派
付以及股息金額將受組織章程文件、任何適用法律及法規（包括開曼公司法）規限。過
往股息分派並不反映未來股息分派。

於任何特定年度未獲分派的任何可分派溢利將會保留及可用於其後年度的分派。
倘溢利撥作股息分派，則該部分溢利將不能用於再投資我們的業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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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統計數據

下表的統計數據乃基於以下假設：(i)[編纂]已完成且於[編纂][編纂][編纂]股股
份；(ii)[編纂]未獲行使；及(iii)[編纂]完成後，有[編纂]股已[編纂]及發行在外股份。

基於[編纂]

每股[編纂]港元

基於[編纂]

每股[編纂]港元

[編纂]完成後股份的市值 [編纂]百萬港元 [編纂]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公司每股
 未經審核[編纂]經調整綜合有形
 資產淨值（附註）

人民幣[編纂]元
[編纂]港元

人民幣[編纂]元
[編纂]港元

附註： 用於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每股未經審核[編纂]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股份數目
根據緊隨[編纂]（於文件附錄一附註40作為結算期後事項披露）及[編纂]完成後發行在外的
[編纂]股股份。

其並無計及(i)因[編纂]獲行使而可能[編纂]及[編纂]的任何股份或(ii)本公司根據本文件「股
本」一節的「配發及發行股份的一般授權」或「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視乎情況而定）可能發
行或購回的任何股份。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公司每股未經審核[編纂]經調整合併有形資產淨
值乃經作出「附錄二－未經審核[編纂]財務資料」所述調整後計算。

於2023年12月31日後，發生以下重大事項：[於[●]，股東書面決議案已獲通過，以批准文
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股東於[●]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所載事項。經議決（其中包
括）待股份溢價賬有足夠結餘或因根據[編纂][編纂]及[編纂]股份而或以其他方式而出現進賬
後，董事獲授權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進賬金額[編纂]美元撥充資本，用以繳足按面值計算
的[編纂]股股份，並向於[●]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或股東名冊總冊的股份持
有人按其當時各自於本公司的持股比例[編纂]及[編纂]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對於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編纂]經調
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作出調整，以反映本集團於2023年12月31日後的任何經營業績或訂立
的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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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假設[編纂]為每股股份[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每股股份[編纂]港元至[編

纂]港元的中位數），我們將承擔的[編纂]估計約為人民幣[編纂]百萬元或[編纂][編纂]的
[編纂]%，當中包括(i)[編纂]相關開支（包括但不限於[編纂]）約人民幣[編纂]百萬元及
(ii)非[編纂]相關開支約人民幣[編纂]百萬元，包括(a)我們法律顧問及申報會計師的費用
及開支約人民幣[編纂]百萬元；及(b)其他費用及開支約人民幣[編纂]百萬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編纂]分別為人民幣[編纂]百萬元、人民幣[編纂]百萬元及人民
幣[編纂]百萬元。有關[編纂]的[編纂]總額（按本文件所述[編纂]範圍的中位數計算及假
設[編纂]不會獲行使）主要包括已付或應付專業人士費用以及[編纂]，預期約為人民幣
[編纂]百萬元，其中(i)約人民幣[編纂]百萬元預計將根據相關財務報告準則於[編纂]完成
後自權益中扣除；及(ii)約人民幣[編纂]百萬元預計將於損益中確認為開支。就於損益中
扣除或將扣除的總額而言，約人民幣[編纂]百萬元已於往績記錄期間自損益中扣除。上
述[編纂]為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最佳估計，並僅供參考，而實際金額可能與估計有所
分別。

法律程序及合規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成員公司或董事概無牽涉任何重大訴訟、索償或行
政程序，且據董事所知，亦無針對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董事的待決或面臨威脅的重
大訴訟、索償或行政程序。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曾發生若干不合規事件，包括未能
在中國全額繳納社會保險金及住房公積金供款，委聘第三方代理向社會保險及住房公
積金供款，以及我們的車載硬件產品不符合相關國家標準的一宗事件。進一步詳情請
參閱本文件「業務－法律程序及合規」及「業務－質量控制」等節。

近期發展及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於往績記錄期間後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繼續專注於(i)銷售車載硬件產
品；及(ii)提供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於往績記錄期間後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
們的業務營運保持穩定。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整體業務模式並無變動，且
經濟環境大致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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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截至2024年1月31日止一個月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我們的收益與2023年同
期比較穩定增長。有關收益增加主要歸因於提供SaaS營銷及管理服務（尤其是我們的
SaaS增值服務）的收益增加所致，與我們於2023財年的財務表現一致。

經審慎周詳考慮後，董事確認，於本文件日期，自2023年12月31日（即往績記錄
期間結束），本集團的財務或貿易狀況、債務、按揭、或有負債、擔保或前景並無發生
任何重大不利變動，且自2023年12月31日以來亦無發生會對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中
所示資料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

COVID-19爆發的影響

自2019年12月以來，COVID-19爆發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有見及此，中國
政府實施多項嚴格的措施控制中國COVID-19疫情爆發。尤其是，中國政府實施封鎖、
關閉工作場所及出行及限制交通以遏止病毒擴散。COVID-19爆發期間，由於汽車後市
場行業的需求普遍減少以及部分客戶實施成本節約措施，我們的業務因而受到負面影
響，對我們的經營業績有所影響。中國政府實施的上述各種疫情緩解措施同樣地對我
們4S店客戶的業務運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我們於2021財年的整體收益較往績記錄
期間內的其他年度為低。然而，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就COVID-19的就業支持獲得
政府補貼分別約人民幣27,000元、人民幣51,000元及人民幣1,000元，但於往績記錄期
間，我們概無獲得其他COVID-19相關的社會保險減免，或任何租金優惠。

自2021年起及直至2022年，中國多個城市再次出現COVID-19病例。有見及此，
政府在該等地區採取進一步措施及行動，我們的業務營運以及業務合作夥伴的營運均
受影響。COVID-19疫情在中國的發展仍存在不確定性。若中國政府採取緊急措施應
對COVID-19的進一步爆發，包括實施出行限制、停止業務經營、強制隔離、居家工
作及其他替代工作安排，以及限制社交及公眾聚集與封鎖城市或地區，對中國整體經
濟狀況將造成負面影響，繼而可能影響我們的經營業績。儘管COVID-19遏制措施在



概  要

– 26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業務，但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業務運
營及財務狀況並無因已實施的遏制措施而受到重大影響。董事認為，長遠而言，預期
COVID-19爆發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表現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有關《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的近期監管發展

於2023年2月17日，經國務院批准、中國證監會頒佈《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
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試行辦法》」）及五項配套指引並於2023年3月31日生效。根
據《試行辦法》，(1)境內企業尋求直接或間接在境外發行證券或上市，應當履行備案
手續，並向中國證監會報送相關資料；境內公司未履行備案程序或在備案文件中隱瞞
重大事實、偽造主要內容的，可能被責令改正、警告、罰款等行政處罰，而其控股股
東、實際控制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亦受到警告、罰款等行政
處罰；(2)倘發行人同時符合下列兩個條件，則境外發行上市應被認定為境內公司在境
外間接發行上市：(i)境內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總資產、淨資產、收益或溢利任何
一項佔發行人同期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相關數據的比例超過50%；(ii)經營活動的主要
環節在中國開展或主要營業場所位於中國，或發行人負責經營管理的高級管理人員多
數為中國公民或經常居住地位於中國；及(3)境內公司尋求間接在境外市場發行證券
或上市，發行人應指定一個主要的境內經營實體，負責向中國證監會辦理所有備案手
續；發行人提出境外市場上市申請的，應在該申請提交後的三個工作日內向中國證監
會提交備案材料。本公司已根據《試行辦法》向中國證監會提交備案。

有關《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及網絡安全法規的近期監管發展

於2021年12月28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信辦」）發佈經修訂《網絡安全
審查辦法》（「國信辦經修訂辦法」），自2022年2月15日起施行，取代於2020年4月13日
頒佈的《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國信辦經修訂辦法當中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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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網絡產品和服務，網絡平台運營者開展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數據處理活
動，須進行網絡安全審查。根據國信辦經修訂辦法第7條，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
息的網絡平台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

於2021年11月14日，國信辦開始公開徵求《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徵求意見
稿）》（「數據安全條例草案」）的意見，該草案規定有意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而影響或
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數據處理者須根據相關規則及法規申請網絡安全審查。然而，數
據安全條例草案並無提供標準，以釐定該等[編纂]將「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具
體情況。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數據安全條例草案僅發佈以徵求公眾意見，其最終
版本及生效日期可能會有所變動及存在不確定性。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遭遇任何重大數據事故或個
人資料洩露、違反數據保護、有關數據處理或數據保護的主管機關調查或其他法律程
序，或接獲任何有關數據處理或數據保護的質詢、通知、警告、處罰或制裁，而其可
能對我們的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收到任何有關數
據安全的查詢，亦無因網絡安全問題而接獲或受到任何監管機構的任何通知、警告或
制裁。

我們的董事經聽取中國法律顧問意見後認為，由於(i)我們並無擁有超過一百萬用
戶的個人信息，及(ii)根據向CCRC的諮詢，據國信辦經修訂辦法，我們在香港[編纂]並
不屬於「赴國外上市」的範圍內，因此我們毋須根據國信辦經修訂辦法第7條提出網絡
安全審查申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接獲任何有關部門通知我們被歸類為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我們亦無涉及國信辦的任何網絡安全審查調查，且我們並
無就此接獲任何質詢、通知、警告或制裁。因此，董事及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一致認
為國信辦經修訂辦法及數據安全條例草案如以其現行形式實施，不會對我們的業務營
運或擬議[編纂]產生重大不利影響。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業務－網絡安全及個人數據隱
私」一節。


